关于评选表彰丹东市第七届公众科学奖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市直各部委办局、市实施全民科学素质工作成员单位：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市广大科技工作者紧紧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投身到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中去，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构建和谐丹东，促进我市跨越式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表彰先进，进一步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工作，按照市委1996年15号文件中关于每两年评选表彰一次公众科学奖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规定，经市委同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评选第七届即2007—2008年度公众科学奖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一）公众科学奖先进集体评选范围：
全市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街道社区、农村基层组织、民营企业及其他组织等。
（二）公众科学奖先进个人评选范围：
1、在全市各条战线从事科普工作的专兼职科技工作者；
2、科技、教育、文化工作者；
3、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开展科普工作的组织者；
4、关心、支持和参与科普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
二、评选条件
（一）公众科学奖先进集体条件：
1、加强对科普工作的领导，把科普工作纳入本地和本部门工作计划，做到科普队伍、科普经费、科普活动有保障，在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推动科技进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有显著成效；
2、动员和组织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行业广大科普工作者，开展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科普活动；
3、科普网络健全，立足发挥科普示范基地和大众传媒的优势，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各类科普活动，成效显著，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4、围绕新农村建设，在开展科普之冬、科技惠农、科技帮扶、科技进社区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二）公众科学奖先进个人条件：
1、在动员和组织科普、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等方面人员开展科普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2、在科学技术知识普及、科技培训、科普创作、科技扶贫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3、大力支持科普事业，在科普设施建设中取得突出贡献的各界人士；
4、坚持向基层广大科普志愿者倾斜的原则，业绩以2007-2008年度为主，兼顾以前的业绩。
三、表彰名额
（一）公众科学奖先进集体，拟表彰40个。
（二）公众科学奖先进个人，拟表彰60名。
四、评选办法
（一）先进集体的评选办法：各县（市）区及各市直部门由市第七届公众科学奖评选委员会推荐，报市委、市政府审定；对自荐的单位，由市评委会审批后报市委、市政府审定。各县（市）区及市直部门各所属单位可由各县（市）区和主管部门按分配数额确定向市科协推荐，由市评委会审批后报市委、市政府批准。
（二）公众科学奖先进个人的评选，由各县（市）区、市直部门按分配数额推荐，由其主管部门审批后，报市评委会审定。
五、表彰办法
以市委、市政府名义颁发公众科学奖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荣誉证书，先进个人给予物质奖励。
六、组织领导
成立丹东市第七届公众科学奖评选委员会，成员由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人事局、市科技局、市农委和市科协负责同志组成，办公室设在市科协。
评选工作要坚持原则、保证质量，评选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严格申报和审批程序。
评选工作从现在开始，至9月未结束。各地区、各部门要在8月10日前将推荐的公众科学奖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及事迹材料（加报电子版和300字主要事迹摘要）报送市科协组宣部。    
联系电话：2120759   2127270
附：
1、丹东市第七届公众科学奖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推荐名额分配表
2、丹东市第七届公众科学奖先进集体推荐表
3、丹东市第七届公众科学奖先进个人推荐表
丹东市科学技术协会
2009年7月3日
- 1 -

